
非都市土地編定管制協調會報

第29次會議

內政部國土管理署

113.06.05

1田尾生活地景空間單元(章容甄攝影，2021)



議
程

2水金九生活地景空間單元(章容甄攝影，2021)

開會緣由

報告事項

討論事項

臨時動議



開會緣由

為協助辦理非都市土地資源型使用分區更正、劃定或檢討變更，及銜接未來編定管

制業務，本署定期召開本會報督導並協助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相關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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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都市土地編定管制協調會報第29次會議

 「礦業權已消滅之礦業用地」檢討作業辦理進度

 變更全國區域計畫訂定地籍逕為分割規定之後續執行

 依變更全國區域計畫辦理使用地檢討變更作業之土地參考檔建置事宜

報告事項

 新北市政府113年5月17日函詢實務執行疑義

討論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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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報告案

「礦業權已消滅之礦業用地」
檢討作業辦理進度



背景說明

◼ 本案前於113年1月26日及113年4月15日召開兩次機關研商會議討論作業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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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礦業權已消滅之礦業用地」檢討作業辦理進度報告1

內政部變更全國區域計畫

依區域計畫法規定，增訂由政府主動辦
理使用地檢討變更之機制

113.5.1已公告實施

經濟部研擬認定原則及提供
土地清冊

提出得檢討變更之認定原則，
並提供符合認定原則之土地清冊

113.5.9已提供

內政部修訂作業須知

依變更全國區域計畫及經濟部提供計畫
範圍資料，增訂「礦業權已廢止或失效
之礦業用地」之使用地檢討變更原則

113.5.3已修正發布

縣市政府辦理使用地變更編定

依據作業須知規定，
主動辦理礦業用地之檢討變更作業

提供辦理依據

提供辦理依據

提供辦理依據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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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有關機關應辦及配合事項之辦理情形

「礦業權已消滅之礦業用地」檢討作業辦理進度報告1

類別 應辦及配合事項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辦理期程 辦理進度

法令修訂

變更全國區域計畫 內政部國土管理署 113年4月20日前 已完成

函送得檢討變更之認定原則，並
提供符合認定原則之土地清冊

經濟部地礦中心
變更全國區域計
畫公告後1週內

已完成

修正作業須知及委辦要點規定 內政部國土管理署
變更全國區域計
畫公告後2週內

已完成

確認是否
符合得變
更編定為
適當使用
地之認定
原則

依據經濟部提供之土地清冊，協
助套疊礦業用地使用現況

內政部國土管理署
經濟部提供土地
清冊後2週內

已完成

書面通知土地所有權人或管理機
關應於一定期限內自行舉證

經濟部地礦中心 經濟部函頒認定
原則後2週內

請經濟部地
礦中心說明
辦理進度及
預定完成期
程

確認土地所有權人或管理機關之
舉證資料是否符合認定原則並造
冊

經濟部地礦中心
土地所有權人或
管理機關提出舉
證資料後2週內

非都市土
地使用地
變更編定
或更正編
定作業

辦理使用地更正編定作業
直轄市、縣（市）
政府

隨時辦理

辦理使用地變更編定作業
直轄市、縣（市）
政府

作業須知修正發
布後6個月內分
批辦理



◼ 依據本署113年4月15日召開第2次研商會議結論，考量直轄市、縣（市）政府作

業量能，「礦業權已廢止或失效之礦業用地」檢討作業採分批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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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使用地檢討變更之作業期程規劃

「礦業權已消滅之礦業用地」檢討作業辦理進度報告1

檢討方式 批次 辦理範疇 辦理期程

變更編定

第1批
屬純住宅使用之礦業用地
（經地礦中心判釋符合認定條件者）

113年7月3日前
（作業須知修正
發布後2個月內）

第2批

1.屬純住宅使用之礦業用地（無法以歷史圖資判釋，
須民眾自行舉證者） 113年9月3日前

（作業須知修正
發布後4個月內）2.屬交通、水利等公共利用性質之礦業用地

第3批

1.屬林業、農業等資源利用性質之礦業用地 113年11月3日前
（作業須知修正
發布後6個月內）2.應註銷之礦業用地

更正編定 隨時辦理
屬純住宅使用之礦業用地
（得辦理更正編定者）

隨時辦理



◼ 依據地礦中心113年5月9日函送6縣市礦業用地清單，確認本案適用對象共981筆

土地，經本署初步套疊本部國土測繪中心110-111年版國土利用現況調查成果，

各直轄市、縣（市）於各批次應檢討變更之地籍參考筆數及面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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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礦業權已消滅之礦業用地」檢討作業辦理進度報告1

◼ 第1批（113年7月3日前應辦竣）：約57筆土地，面積1.11公頃，分布於基隆

市、新北市及新竹縣等3市（縣）。

◼ 第2批（113年9月3日前應辦竣）：約496筆土地，面積10.27公頃，分布於基

隆市、新北市、新竹縣、桃園市、苗栗縣及南投縣等6市（縣）。

◼ 第3批（113年11月3日前應辦竣）：約1,722筆土地，面積330.31公頃，分布

於基隆市、新北市、新竹縣、桃園市、苗栗縣及南投縣等6市（縣）。

◼ 隨時辦理者：符合更正編定條件者，約16筆土地，面積0.39公頃，分布於新

北市及南投縣等2市（縣）。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使用地檢討變更之作業期程規劃

備註：因有一筆地籍作多種使用情形，故地籍筆數會重複計算，實際上僅981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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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礦業權已消滅之礦業用地」檢討作業辦理進度報告1

縣市
批次

基隆市 新北市 桃園市 新竹縣 苗栗縣 南投縣 總計

第1批

地籍
筆數

9 47 - 1 - - 57

面積
(公頃)

0.06 1.05 - 0.00005 - - 1.11

第2批

地籍
筆數

65 334 60 13 15 9 496

面積
(公頃)

0.82 7.61 1.04 0.22 0.35 0.24 10.27

第3批

地籍
筆數

168 1250 164 98 28 14 1722

面積
(公頃)

7.43 282.86 17.58 14.20 4.72 3.54 330.31

隨時辦理

地籍
筆數

- 14 - - - 2 16

面積
(公頃)

- 0.35 - - - 0.04 0.39

總計

地籍
筆數

242 1645 224 112 43 25 2291

面積
(公頃)

8.31 291.86 18.61 14.41 5.07 3.82 342.09

備註：因有一筆地籍作多種使用情形，故地籍筆數會重複計算，實際上僅981筆。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使用地檢討變更之作業期程規劃



◼ 為追蹤後續辦理進度，已

建立雲端表單（連結為

https://reurl.cc/9vvgKX），

請有關直轄市、縣（市）

政府於每月5日前至雲端表

單更新最新辦理進度，本

署將定期追蹤列管。

◼ 請基隆市、新北市、桃園

市、新竹縣、苗栗縣、南

投縣說明最新辦理進度及

預計完成期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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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礦業權已消滅之礦業用地」檢討作業辦理進度報告1

批次

作業

程序

第1批 第2批 第3批

預定完

成日期

實際完

成日期

預定完

成日期

實際完

成日期

預定完

成日期

實際完

成日期

視需要辦理

現地會勘

製作土地使

用編定圖及

清冊

通知土地所

有權人（得

免辦公開展

覽及說明會）

召開專案小

組審議

核定

公告及通知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使用地檢討變更之作業期程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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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報告案

變更全國區域計畫訂定地籍逕
為分割規定之後續執行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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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全國區域計畫訂定地籍逕為分割規定之後續執行報告2

◼ 依據113年5月1日公告實施之「變更全國區域計畫」第三章第三節之肆、非都市

土地使用地變更指導原則規定略以：「本變更案公告實施後，非都市土地使用地

檢討變更作業之辦理程序如下：……二、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非都市土地使

用地檢討變更作業，依相關空間計畫指導或管制需求，得辦理地籍逕為分割作

業。」

◼ 本署於113年4月15日召開「非都市土地配合目的事業計畫廢止或失其效力之處理

機制第2次研商會議」，會中經新北市政府表示：

✓ 土地分割原則上應由土地所有權人提出申請，惟本案基於簡政便民將免經所

有權人同意即直接分割，依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205條規定，「申請複丈，

由土地所有權人或管理人向土地所在地登記機關或利用網路以電子簽章方式

為之。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各依其規定辦理：……十、依法令規定得由登記

機關逕為測量。」本案逕為分割僅載明於修正全國區域計畫內，是否符合上

開規定，建議洽地政司釐明。

◼ 爰上開會議決議，就變更全國區域計畫草案訂定得辦理地籍逕為分割之規定，地

政單位是否得據以執行1節，請業務單位再洽本部法制處及地政司確認。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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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全國區域計畫訂定地籍逕為分割規定之後續執行報告2

◼ 按法務部93年8月30日法律字第0930032825號函示略以：「按區域計畫定期通

盤檢討變更，如非直接限制一定區域內人民之權利或增加其負擔，且不涉及個

別變更，其性質為法規命令非行政處分（司法院釋字第一五六號解釋理由書參

照）」，即全國區域計畫係屬法規命令性質原則，故本案於變更全國區域計畫

內容中訂定辦理地籍逕為分割之相關規定，應符合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205條第

1項第10款規定，屬於依法令規定得由登記機關逕為測量之情形。

◼請本部法制處就上開內容協助提供意見，並請本部地政司說明地政單位辦理本案地

籍分割作業是否有其他執行疑義。

◼後續請各直轄市、縣（市）政府依本次會議結論，續辦使用地檢討變更相關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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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報告案

依變更全國區域計畫辦理使用
地檢討變更作業之土地參考檔
建置事宜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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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變更全國區域計畫辦理使用地檢討變更作業之土地參考檔建置事宜報告3

◼ 113年5月1日公告實施之「變更全國區域計畫」增訂有關非都市土地使用地變更指

導原則及相關程序規定，俾作為後續由直轄市、縣（市）政府主動辦理使用地檢討

變更之依據，相關原則彙整於議程資料表5。

◼ 為利上開「由直轄市、縣（市）政府依據變更全國區域計畫規定，完成使用地檢討

變更程序之案件」 （下稱本類案件） ，其使用地變更之辦理依據得公開提供社會

大眾參考，爰規範本類案件之土地參考檔建置時機、記載範例等相關事宜。

代碼 建議處理方式 意義 代碼採用評估

D4
其他非都市土地使用管
制相關資訊

除臨時使用、依開發許可辦理使用分區及使用地變
更編定、依興辦事業計畫核准文件辦理使用地變更
編定以外，其他與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相關之資訊。

建議採本代碼

D7 

非都市土地取得開發許
可文件辦理土地使用分
區及使用地變更編定相
關資訊

依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26條規定，取得開
發許可文件辦理土地使用分區及使用地變更編定之
相關資訊。

與本類案件辦理
變更情形有別，
不建議採本代碼

D8
非都市土地取得興辦事
業計畫

相關資訊依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30條規定，
以核定興辦事業計畫辦理使用地變更編定之相關資
訊。

與本類案件辦理
變更情形有別，
不建議採本代碼

內政部土地參考資訊檔類別代碼表(摘自113年5月29日版)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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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變更全國區域計畫辦理使用地檢討變更作業之土地參考檔建置事宜報告3

◼ 「由直轄市、縣（市）政府依據變更全國區域計畫規定，完成使用地檢討變更程序

之案件」建議歸類於代碼D4，建檔時機與記載範例如下：

✓ 建置時機：

直轄市、縣（市）政府於核准本類案件時，應函請土地登記機關辦理異動登記，

並將核定函文資訊依相關規定程序登錄於土地參考資訊檔，提供查詢參考。

✓ 記載範例：

類別 情境 登載內容

1 經核准變更使用地類別者
依據○○市（縣）政府○○○年○○月○○日第
○○○號函核准檢討變更使用地編定類別。

2 經核准註銷使用地類別者
依據○○市（縣）政府○○○年○○月○○日第
○○○號函核准註銷原使用地編定類別。

◼請內政部地政司及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就本類案件之建置時機與記載範例提

供意見。

◼後續請各直轄市、縣（市）政府依本次會議結論，辦理土地參考資訊檔建置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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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討論案

有關新北市政府113年5月17日函
所提實務執行疑義



有關新北市政府所提實務執行疑義及回應說明

◼ 就新北市政府113年5月17日新北府地管字第1130927367號函，針對本署113年4

月15日召會研商「非都市土地配合目的事業計畫廢止或失其效力之處理機制」所

提實務執行疑義，經本署研擬回應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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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新北市政府113年5月17日函所提實務執行疑義討論1

項
次

新北市政府所提疑義 回應說明
回應
單位

1

本案係配合礦業轉型政策，依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研擬方案辦理檢討變更用地，

請釐清貴署套疊107年度臺灣通用電子

地圖建物框面積是否需經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確認無誤後再續提地方政府辦理檢

討變更編定為建築用地作業。

一、依據作業須知第10點(九)第1目之3規定，

檢討變更為建築用地之範圍，應以「106

年5月16日（修正全國區域計畫公告日）」

前已作該用途之建物實際面積，反推其應

留設之法定空地。為利實務執行，減輕直

轄市、縣（市）政府行政作業負擔，前經

本署113年4月15日召開研商會議與經濟部

地礦中心及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討論，

由本署依據地礦中心提供土地清冊，協助

套疊本部國土測繪中心之107年度臺灣通

用電子地圖建物框，以該建物框之面積及

範圍，作為反推法定空地之依據。

二、故無需再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確認該建物

框之面積，即得據以辦理使用地檢討變更

作業。

國土管
理署

2

依113年4月15日研商會議，貴署現況

套疊建物面積成果係辦理檢討變更編定

為建築用地依據，而非輔助參考，倘貴

署對套疊成果無法確認，建議比照辦理

非都市土地更正編定時得參採專業機構

判釋成果作為認定合法建物面積方式，

先洽專業機構判釋確認面積後再提供各

縣市政府作為檢討變更作業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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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新北市政府113年5月17日函所提實務執行疑義討論1

項
次

新北市政府所提疑義 回應說明
回應
單位

3

關於檢討變更作業程序（五），通知後

如土地所有權人對判釋結果有疑義（廢

礦時是否有建築物、套疊國土利用現況

成果建物是否為純住宅、建物框選範圍

）之處理機制為何？考量本案係依地礦

中心與貴署參依國土利用現況調查結果

辦理，建議應先洽地礦中心與貴署釐清

確認後，續提專案小組審議。

【地礦中心回應】

就廢礦時是否有建築物有疑義部分（地礦中心

113年5月27日地礦行字第11300527210號函）：

一、依據「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及編定各

種使用地作業須知」第10點規定流程，倘

就現況地上物作純住宅建築利用，但原礦

業主管機關依相關資料認定，屬礦業權消

滅前已存在之建築物結果尚有疑義時，土

地所有權人或管理機關亦可提出該地上物

屬礦工本人、礦工家屬或其後代居住使用，

或該地上物建築地點曾為礦場附屬設施或

曾為礦場聚落等相關證明資料，並經原礦

業主管機關確認屬實後，成為符合得檢討

變更為適當可建築用地之對象，敬予敘明。

二、本中心亦將依上述規定，配合提供意見予專

案小組進行審議。

經濟部
地礦中
心

有關新北市政府所提實務執行疑義及回應說明

請地礦中心回應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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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新北市政府113年5月17日函所提實務執行疑義討論1

項
次

新北市政府所提疑義 回應說明
回應
單位

3

關於檢討變更作業程序（五），通知後

如土地所有權人對判釋結果有疑義（廢

礦時是否有建築物、套疊國土利用現況

成果建物是否為純住宅、建物框選範圍

）之處理機制為何？考量本案係依地礦

中心與貴署參依國土利用現況調查結果

辦理，建議應先洽地礦中心與貴署釐清

確認後，續提專案小組審議。

【本署回應】

一、倘對於套疊國土利用現況調查成果建物是否

為純住宅有疑義1節，因國土利用現況調查

成果屬二手調查資料，本署業以113年5月

14日國署計字第1130047791號函說明，前

開國土利用現況調查成果之使用樣態，僅供

貴府作為使用地檢討變更作業之輔助參考，

如有必要，仍請直轄市、縣（市）政府依作

業須知第12點（二）規定，實地查訪確認

實際使用情形。

二、倘對於建物框選範圍之判釋結果有疑義，建

議直轄市、縣（市）政府得參考更正編定確

認舊有建物範圍之實務作法，由地政、工務

、農業、稅務、戶政、區公所等相關單位共

同認定106年5月16日前建物範圍，並由轄

區地政事務所測量人員依該範圍辦理使用面

積測量，作為反推法定空地之依據。

國土管
理署

有關新北市政府所提實務執行疑義及回應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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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新北市政府113年5月17日函所提實務執行疑義討論1

項
次

新北市政府所提疑義 回應說明
回應
單位

4

關於檢討變更作業程序（十）變更建築

用地案件尚需考量留設法定空地位置，

如涉及地籍分割惟土地係多人共有或土

地與建物分屬不同人，因留設法空位置

涉及土地所有權人對土地使用規劃，不

宜政府主動擇定法空留設位置，建議檢

討變更為建築用地如涉及地籍分割者，

應於檢討變更作業程序（三）即通知土

地所有權人會同相關機關現地確認法空

留設範圍，經地所辦理使用測量，由土

地所有權人確認無誤後，續提專案小組

審議以免爭議。

變更全國區域計畫係授予直轄市、縣（市）政府

辦理非都市土地使用地檢討變更作業，得辦理地

籍逕為分割之依據，惟實務執行上就法定空地之

留設位置涉及土地所有權人對土地使用規劃，得

按新北市政府所提建議方式，俾使地籍分割作業

更為周延。
國土管
理署

5

承上，如土地與建物所有權人或共有人

間對土地利用規劃意見相異，就留設法

空位置有爭議時應如何處理?建議類此

檢討變更為建築用地案件倘涉及私權爭

執仍應由土地所有權人自行協議完成後

申請分割測量。

原則得按新北市政府所提建議方式辦理，惟本次

檢討作業係依據變更全國區域計畫及作業須知規

定由政府主動辦理檢討變更作業，仍請直轄市、

縣（市）政府按變更全國區域計畫及本署113年

4月15日研商會議之規劃期程推動辦理。

有關新北市政府所提實務執行疑義及回應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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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新北市政府113年5月17日函所提實務執行疑義討論1

項
次

新北市政府所提疑義 回應說明
回應
單位

6

本案依現有圖資套疊，惟圖資會有偏移

情形，如嗣後辦理分割時發現圖資套繪

結果與現況位置不符時應如何處理?

一、倘圖資有偏移情形，請新北市政府提供具體

案例。

二、倘圖資套繪結果與現況位置有不符情形，建

議直轄市、縣（市）政府得參考更正編定確

認舊有建物範圍之實務作法，由地政、工務、

農業、稅務、戶政、區公所等相關單位共同

認定106年5月16日前建物範圍，並由轄區

地政事務所測量人員依該範圍辦理使用面積

測量，作為反推法定空地之依據。

國土管
理署

7

經查貴署113年5月14日函所提供第一

階段應辦理變更編定為建築用地清冊並

無載明各筆地號「礦業權消滅前已有建

築物存在」之認定標準、套用圖資版本

名稱及年度，為利向民眾說明及後續召

開專案小組審議提案說明，請協助提供。

【地礦中心回應】

各編定為礦業用地之土地，於礦業權消滅前是否

已有建築物存在之認定方式，係先確認該土地所

位或鄰近之礦業權廢止時點，並查對該時點或前

後年代之像片基本圖、本中心舊礦區圖或核定用

地實測圖等圖資所繪圖示進行人工判釋，故各案

套用之圖資版本及年度亦有所不一。

經濟部
地礦中
心

有關新北市政府所提實務執行疑義及回應說明

請地礦中心回應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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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新北市政府113年5月17日函所提實務執行疑義討論1

項
次

新北市政府所提疑義 回應說明
回應
單位

8

本案依經濟部地礦中心判釋為純住宅使

用清冊辦理檢討變更為建築用地後，後

續土地使用管制是否僅得維持作住家使

用？或得適用建築用地容許使用項目如

遊憩、餐廳、民宿等營業用途？

一、本次辦理礦業權已消滅之礦業用地檢討作

業，係因過去法令不完備，導致礦業權廢

止後，前省府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未能通

知當地直轄市、縣（市）政府，即時將該

土地檢討變更為適當使用地編定類別，導

致民眾喪失既有合法權益。

二、另依據變更全國區域計畫第三章第二節之

非都市土地使用地管制原則，對於非都市

土地各使用地編定類別，應依非都市土地

使用管制規則規定予以管制。故就符合作

業須知第10點（九）第1目之1及之2規定，

得變更編定為甲種或丙種建築用地之土地，

依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6條附表1規

定管制。

國土管
理署

有關新北市政府所提實務執行疑義及回應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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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新北市政府113年5月17日函所提實務執行疑義討論1

項
次

新北市政府所提疑義 回應說明
回應
單位

9

關於爭取國土永續發展基金經費補助事

宜，請協助釐清其適用範圍（如專案小

組委員出席費用、一般事務費用、差旅

費、委託律師辦理訴訟案費用）?俾利

本府評估實際需求。

一、請有申請補助經費需求之直轄市、縣（市）

政府，就依作業須知第10點（九）規定辦

理使用地檢討變更作業所需之必要經費，

依附件1格式提出具體經費需求項目、金額

及預定作業期程，本署將綜整各直轄市、

縣（市）政府需求後另案辦理補助相關事

宜。

二、另國土永續發展基金補助經費不得用於用

人費用（正式員額、聘僱及兼職人員薪資、

超時加（值）班費、誤餐費等）、廣告公

關費、購置固定或無形資產及補（捐）助

等費用。

國土管
理署

有關新北市政府所提實務執行疑義及回應說明



25

有關新北市政府113年5月17日函所提實務執行疑義討論1

有關新北市政府所提實務執行疑義及回應說明

◼ 附表1-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為銜接國土計畫法辦理使用地檢討變更作業之

經費概估表

申請單位 ○○縣（市）政府

各批次應檢討變更之
地籍參考筆數及面積

辦理
批次

地籍參考筆數 面積(公頃)

第1批

第2批

第3批

經費概估表

項次 經費需求項目
單價
(元)

數量
複價
(元)

備註
(請敘明用

途)

1

2

3

4

5

總計

預定作業期程

批次

作業程序

第1批 第2批 第3批

預定完

成日期

實際完

成日期

預定完

成日期

實際完

成日期

預定完

成日期

實際完

成日期

視需要辦理現

地會勘

製作土地使用

編定圖及清冊

通知土地所有

權人(得免辦

公開展覽及說

明會)

召開專案小組

審議

核定

公告及通知

備註：依變更全國區域計畫規定，應於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及

編定各種使用地作業須知修正公告(按：113年5月3日)後6個月

內完成使用地檢討變更作業(按：113年11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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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新北市政府113年5月17日函所提實務執行疑義討論1

項
次

新北市政府所提疑義 回應說明
回應
單位

10

現行計畫廢止後，用地編定

方式係依非都市土地使用管

制規則第37條規定辦理，倘

民眾後續主張欲依管制規則

37條規定維持原編定，不依

檢討變更結果辦理時應如何

處理？因管制規則第37條並

無明定主動辦理檢討變更方

式得排除適用，建議應明定

適用優先順序。

一、變更全國區域計畫所訂由政府主動辦理使用地檢討變

更方式與管制規則第37條規定並非競合關係，先予敘

明。

二、依管制規則第37條規定，已依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

計畫編定或變更編定之各種使用地，於該事業計畫廢

止或依法失其效力者，各該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通知

當地直轄市或縣（市）政府，直轄市或縣（市）政府

於接到通知後，應即通知土地所有權人，使土地所有

權人知悉原核定計畫已廢止或失效，得依法申請變更

編定。

三、倘未經土地所有權人依法申請變更編定為其他適當使

用地，則是類土地將因原核定計畫已廢止或失效而失

去管制依據，爰直轄市、縣（市）政府應依變更全國

區域計畫及作業須知規定檢討變更為適當使用地，亦

即此類案件既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變更全國區域計

畫規定提出機關變更指導原則，並經本部配合修正作

業須知規定予以適用，自應據以辦理，尚無由土地所

有權人選擇法令適用之空間。

國土管
理署

有關新北市政府所提實務執行疑義及回應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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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新北市政府113年5月17日函所提實務執行疑義討論1

項
次

新北市政府所提疑義 回應說明
回應
單位

11

因目前作業須知僅配合修正礦業用地

檢討適用程序，後續倘其他用地之各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欲依修正全國區域

計畫研擬用地檢討變更方式，是否僅

須配合修正作業須知，並請協助確認

作業須知條文修正之作業時間。

依據變更全國區域計畫第三章第四節執行計畫之

應辦及配合事項、辦理時程之規定，倘係配合國

家資源保育或產業轉型政策辦理使用地檢討變更，

應由直轄市、縣（市）政府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研擬空間計畫及非都市土地使用地檢討變更指導

原則，或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提出得辦理檢討變

更使用地之適用對象、認定條件及執行措施等相

關事項，並經本部確認符合全國區域計畫指導原

則後，本部將視實際需要辦理作業須知等法令修

訂作業。

國土管
理署

有關新北市政府所提實務執行疑義及回應說明



◼ 就項次3及7，涉及經濟部地礦中心權管事項，請經濟部地礦中心說明。

◼ 就項次4、5、6，涉及地方政府辦理編定及地籍分割實務作業，請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協助提

供實務執行經驗供參。

◼ 就項次9，請有申請補助經費需求之直轄市、縣（市）政府，就依作業須知第10點（九）規定辦理

礦業權消滅之礦業用地檢討變更作業所需之必要經費，於113年6月14日（星期五）下班前函送經

費概估表至本署，本署將綜整各直轄市、縣（市）政府需求後另案辦理補助相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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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新北市政府113年5月17日函所提實務執行疑義討論1

討論議題

擬辦

◼ 就新北市政府113年5月17日函所提實務執行疑義，就涉及變更全國區域計畫及作業須知規定

部分，請各直轄市、縣（市）政府依前開規定辦理，另又涉及實務執行技術性事項，請參考

會議討論方向及其他直轄市、縣（市）政府實務執行經驗辦理。

◼ 請有申請補助經費需求之直轄市、縣（市）政府，就依作業須知第10點（九）規定辦理礦業

權消滅之礦業用地檢討變更作業所需之必要經費，於113年6月14日（星期五）下班前函送經

費概估表至本署，本署將綜整各直轄市、縣（市）政府需求後另案辦理補助相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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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時動議



程序 內容 預估辦理日期 回應說明

1.準備程
序

查核圖資與登記簿所載土地所有
權人(含繼承人)資料後通知辦理現
場會勘(待地礦中心與國土署協助
提供判釋依據之圖資)

3-10日 1.本署已於113.5.14函送建物
框範圍圖資及土地清冊予地
方政府。

2.至有關礦業權消滅時是否已
有建築物存在之判識圖資來
源，請經濟部地礦中心協助
釐清說明。

2.現場會
勘

通知土地所有權人及相關機關現
場確認現況、建物法定空地留設
位置與有無妨礙交通、水利使用
情形。

用地偏遠、每日每
人僅能辦理1~2件
會勘且需考量轄區
地所處理量能。

建議以第1批及第2批涉及純住
宅使用案件優先辦理。

3.使用面
積測量

3.1現場已確認法空留設位置且確
認無妨礙交通、水利。

會勘現場測量範圍。

3.2現場對法空留設無共識或部分
所有權人未到場或影響交通、水
利使用。

30日內釐清疑義並
完成協議後由地所
辦理使用面積測量。

3.3核發測量成果圖
測量完成後15日出
圖。

回應新北市政府113.6.5意見-1/13

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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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評估實際辦理程序及時程表(新北簡報P.2) 本署回應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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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

備註：因有一筆地籍作多種使用情形，故地籍筆數會重複計算，實際上僅981筆。

第1批 第2批 第3批 隨時辦理
地籍
參考
筆數
總計

面積
總計

(公頃)

純住宅-廢礦時
有建物

純住宅-無
法判釋

交通利用 水利利用 總計 森林利用 農業利用 應註銷 總計 應更正

縣市 筆數 面積 筆數 面積 筆數 面積 筆數 面積 筆數 面積 筆數 面積 筆數 面積 筆數 面積 筆數 面積 筆數 面積

新北 47 1.05 23 0.29 219 4.92 92 2.40 334 7.61 655
246.
63

248
16.4

0
347 19.83

125
0
282.
86

14 0.35
164
5
291.
86

樹林 3 0.05 -- 9 0.05 4 0.00 13 0.05 14 0.21 8 0.18 6 0.03 28 0.42 -- 44 0.53

三峽 3 0.04 5 0.02 13 0.17 8 0.13 26 0.33 59 9.50 8 0.20 11 0.22 78 9.92 -- 107
10.2

9

鶯歌 -- -- 1 0.01 -- 1 0.01 1 0.04 1 0.13 2 0.02 4 0.19 -- 5 0.21

新店 6 0.08 2 0.00 5 0.03 -- 7 0.03 14 2.17 10 0.06 24 0.25 48 2.48 -- 61 2.59

石碇 7 0.12 -- 30 0.46 7 0.06 37 0.52 79
10.4

0
13 0.06 16 0.08 108

10.5
3

-- 152
11.1

8

深坑 -- -- 2 0.00 -- 2 0.00 8 0.15 9 0.38 13 0.38 30 0.91 -- 32 0.91

瑞芳 7 0.09 -- 22 0.50 27 1.18 49 1.68 130
19.7

7
20 1.02 51 2.57 201

23.3
5

-- 257
25.1

2

平溪 10 0.11 4 0.09 35 1.16 22 0.38 61 1.63 115
71.4

1
39 1.36 46 2.22 200

74.9
9

2 0.03 273
76.7

6

雙溪 -- -- 2 0.00 -- 2 0.00 6 1.86 8 0.00 24 0.27 38 2.13 -- 40 2.14

汐止 4 0.34 1 0.00 22 0.23 1 0.00 24 0.23 53 8.12 14 0.77 35 0.70 102 9.60 -- 130
10.1

7

金山 -- -- 4 0.22 5 0.31 9 0.53 23
12.9

5
6 0.31 10 4.13 39

17.4
0

-- 48
17.9

2

萬里 6 0.22 1 0.02 18 0.30 7 0.17 26 0.49 26
11.4

3
8 0.25 37 6.04 71

17.7
2

-- 103
18.4

3

土城 1 0.00 10 0.15 56 1.77 11 0.16 77 2.09 127
98.6

3
104

11.6
6

72 2.91 303
113.

20
12 0.32 393

115.
61

樹
林
地
所

新
店
地
所

瑞
芳
地
所

汐
止
地
所

板
橋
地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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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
簡報
頁次

新北市政府檢視疑義 本署回應說明

P.4 樣態一：經套繪107建物框範圍與來文清冊所載
「建築利用-純住宅」面積不符

1.國土利用現況調查成果係以土地現況使用範圍記
載，與臺灣通用電子地圖建物框之繪製單元不同，
二者面積本就不會一致，有關106年5月16日前
之建物實際面積，原則以107年度臺灣通用電子
地圖建物框之面積為準。

2.本署113.5.14函送清冊所載「建築利用-純住宅」
面積係套疊本部國土測繪中心110-111年版國土
利用現況調查成果(目前可取得最新版現況調查
成果)，惟前開套疊成果僅供直轄市、縣(市)政府
作為使用地檢討變更作業之輔助參考，實際使用
面積仍應由直轄市、縣(市)政府至現地確認。

P.5~
6

樣態二：判斷應為越界建築，應非屬變更全國區
域計畫檢討變更為建築用地範疇

就新北市政府所提平溪區石底段薯榔寮小段38、
48地號及瑞芳區深奧新段139、156、189、190、
191地號等7筆土地涉及疑似越界建築建物者，請
經濟部地礦中心協助確認前開土地上之建築物是否
合於原礦業計畫之使用。



新北
簡報
頁次

新北市政府檢視疑義 本署回應說明

P.7~
8

樣態三：套繪107建物框顯示無建物，且現
況疑似無建物
⚫ 烏塗窟段烏塗窟小段123-1地號及土城

區祖田段611地號土地實際無建物，來
函清冊判斷依據？

1.本署113.5.14函送清冊所載「建築利用-純
住宅」面積係套疊本部國土測繪中心110-
111年版國土利用現況調查成果，實際使
用面積仍應由地方政府至現地確認。

2.依作業須知第10點(九)規定：「現況地上
物作純住宅建築利用，經原礦業主管機關
依相關資料認定，屬礦業權消滅前已存在
之建築物….. 」應變更編定為甲種或丙種建
築用地。故倘現況實際無建物，不符合前
開規定者，應依第10點(九)規定，檢討變
更為其他適當使用地或註銷原使用地類別。

P.9 樣態四：108年與111年現況調查成果不一
致
⚫ 烏塗窟段烏塗窟小段233地號之中間建

物108現況利用調查為宗教，111變為住
宅

依作業須知第10點(九)規定，係依檢討變更
時現況進行判定，本署協助套疊本部國土測
繪中心110-111年版國土利用現況調查成果，
係輔助直轄市、縣(市)政府快速掌握礦業用
地現況情形，惟實際使用面積仍應由直轄市、
縣(市)政府至現地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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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簡
報頁次

新北市政府檢視疑義 本署回應說明

P.10 樣態五：法定空地留設疑義
⚫ 法定空地留設後如何判別主要用地?

依作業須知第10點(九) 7.規定，一宗土地有數
種不同之使用現況，應依下列順序辦理：
(1)符合甲種建築用地或丙種建築用地檢討變更

原則者，優先變更編定為甲種建築用地或丙
種建築用地。

(2)符合水利用地檢討變更原則者，變更編定為
水利用地。

(3)符合交通用地檢討變更原則者，變更編定為
交通用地。

(4)符合其他使用地檢討變更原則者，以使用面
積較多之現況為準，變更編定為林業用地、
農牧用地或註銷原使用地編定類別。

P.11 現況作交通、水利等公共使用礦業用地
檢討變更疑義
⚫ 水利及交通使用之認定方式？
⚫ 部分作交通、水利使用土地，逕為

分割後致使土地零碎問題？

1.有關水利及交通使用之認定方式，應由各該縣
市之水利及交通主管機關審認實際工作水利
及交通使用之範圍。

2.依作業須知第10點(九) 7.規定，符合水利、交
通用地檢討變更原則者，變更編定為水利或
交通用地，係考量交通水利等公共需求，爰
按實際使用範圍辦理檢討變更，以使管用相
符，無土地零碎分割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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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簡
報頁次

新北市政府所提意見 本署回應說明

P.12
項次
一

本案係配合礦業轉型政策辦理檢討變更，依
113.4.15研商會議，係由中央負政策推行責
任，應由中央先行確認可檢討建物面積及範
圍，並提供圖資來源及套繪圖面，再由地方
政府辦理檢討變更編定為建築用地作業。

1.為協助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使用地檢
討變更作業，本署業依前開經濟部所提供
土地清冊，協助套疊本部國土測繪中心
110-111年版國土利用現況調查成果，惟
國土利用現況調查成果係屬二手調查資料，
故僅供貴府作為使用地檢討變更作業之輔
助參考，實際使用情形仍應由直轄市、縣
(市)政府至現地確認。

2.有關檢討變更為建築用地應以「建物實際
面積」反推法定空地之認定方式，本署已
依113年4月15日研商會議結論，協助套疊
107年度臺灣通用電子地圖建物框，本署
並於113.5.14函送建物框範圍圖資及土地
清冊予直轄市、縣(市)政府，後續請以該
建物框之面積及範圍，作為反推法定空地
之依據。

3.至有關礦業權消滅時是否已有建築物存在
之判識圖資來源，請經濟部地礦中心協助
釐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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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簡
報頁次

新北市政府所提意見 本署回應說明

P.12
項次
二

依中央所定程序，後續需依現行規定召開
「專案小組」審議，惟「作業須知」第15
點所定專案小組審議係為辦理「劃定或檢討
變更資源型使用分區」進行審議，該小組得
否就使用地檢討變更進行審議似有疑義。

1.有關作業須知第15點(一)關於專案小組之
審議任務是否包含使用地檢討變更1節，
查該規定之原意，專案小組之審議任務主
要係包含依據本作業須知辦理之檢討變更
案件，而過去依據作業須知辦理之劃定或
檢討變更案件係以資源型使用分區之案件
為主，本次依據變更全國區域計畫規定，
辦理使用地檢討變更作業，係為配合國家
資源保育或產業轉型政策，雖未涉及使用
分區檢討變更，惟依規範原意，自應得認
屬專案小組之審議任務。

2.倘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認有執行疑義，。
本署後續得以函釋方式補充說明。

P.12
項次
三

來函清冊所載「建築利用-純住宅」面積係
依國土署112年取得之國土利用現況調查成
果(110-111年版)，請協助確認該成果所依
據圖資時間點?

本署採用圖資為112年取得之國土利用現況
調查成果(110-111年版)，惟國土利用現況
調查成果係屬二手調查資料，故僅供直轄市、
縣(市)政府作為使用地檢討變更作業之輔助
參考，實際使用情形仍應由直轄市、縣(市)
政府至現地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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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簡
報頁次

新北市政府所提意見 本署回應說明

P.12
項次
四

依空照判釋似屬越界建築建物或無建物仍為
檢討變更範圍?

1.經濟部113.5.9函送之981筆土地均為本次
檢討變更範圍。

2.依作業須知第10點(九)規定：「現況地上
物作純住宅建築利用，經原礦業主管機關
依相關資料認定，屬礦業權消滅前已存在
之建築物….. 」應變更編定為甲種或丙種建
築用地。故倘現況實際無建物，不符合前
開規定者，應依第10點(九)規定，檢討變
更為其他適當使用地或註銷原使用地編定
類別。

3.另就新北市政府所提平溪區石底段薯榔寮
小段38、48地號及瑞芳區深奧新段139、
156、189、190、191地號等7筆土地涉及
疑似越界建築建物者，請經濟部地礦中心
協助確認前開土地上之建築物是否合於原
礦業計畫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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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簡
報頁次

新北市政府所提意見 本署回應說明

P.12
項次
五

檢討變更土地使用編定圖無法以內外框顯示
變更前後用地，請說明建議格式。

依據作業須知第12點規定，有關使用地檢討
變更之圖示，無須以內外框顯示變更前後用
地，惟請依本次會議報告案三建置土地參考
資訊檔。

P.13
項次
六

一宗土地有數種不同使用現況，如純住宅使
用與農業及林業使用，原本國土現況農大於
林，倘因法空留設後致現況林大於農，建地
外部分應編為農或林地。

依作業須知第10點(九) 7.規定：一宗土地有
數種不同之使用現況，應依下列順序辦理：

(1)符合甲種建築用地或丙種建築用地檢討變
更原則者，優先變更編定為甲種建築用地
或丙種建築用地。

(2)符合水利用地檢討變更原則者，變更編定
為水利用地。

(3)符合交通用地檢討變更原則者，變更編定
為交通用地。

(4)符合其他使用地檢討變更原則者，以使用
面積較多之現況為準，變更編定為林業用
地、農牧用地或註銷原使用地編定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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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簡
報頁次

新北市政府所提意見 本署回應說明

P.13
項次
七

目前仍有礦工後代承租於礦權廢止後存在
之礦工宿舍，於土地檢討建築用地後，恐
因地價上漲更無法取得產權或因租金上漲
無力負荷，建議研擬相關配套措施以保障
類此礦工後代之居住權益。

1.有關礦業權已消滅之礦業用地檢討作業辦
理目的，是為了解決過去因政府於礦業權
消滅後，未能將該類土地即時檢討變更為
適當使用地，與土地使用管制不一致，造
成民眾喪失合法居住權益問題，俾使管用
合一，保障礦工後代居住權益。

2.至有關地價、租金上漲致無力負荷租金等
議題，非屬地用範疇，倘該類礦工後代實
屬社會經濟弱勢應當被照顧者，建議新北
市政府另循社會福利管道提供有需要的民
眾適當協助。

P.13
項次
八

第1批得檢討變更為建築用地之47筆土地，
其中30筆土地涉及土地分割，因涉及法定
空地留設疑義且作業程序繁瑣(120-200天)，
確無法於113.7.3前辦竣，另變更為水利交
通及農林用地亦因現階段趕辦國土計畫人
力嚴重不足，建議不明定各批辦理期限。

1.有關使用地檢討變更作業期程，係明定於
變更全國區域計畫，應於作業須知修正發
布後6個月內完成（按113年11月3日前）。

2.至分批辦理期程，係因應各直轄市、縣(市)
政府反映行政量能有限，故經113.1.26及
113.4.15研商會議討論，採分批方式辦理，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得視實際行政作業
量能酌予調整，惟仍應於變更全國區域計
畫規定之期限內完成。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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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簡
報頁次

新北市政府所提意見 本署回應說明

P.14
項次
九

經查全國礦業用地約有2844筆、面積約
1266公頃，本案僅就部分(981筆)已廢止礦
權之礦業用地進行檢討變更，惟未來國土
計畫上路實施後，仍有礦權始辦理廢止情
形 (其他如特定目的事業、窯業、鹽業等用
地亦有計畫廢止情形)，而產生國土計畫體
系下應如何處理問題，故如本次檢討專案
受限於有限人力未及於國土計畫上路前完
成，建請貴署研議後續處理方式供地方政
府遵循辦理。

1.本次檢討範疇係因應產業變遷轉型，目的
事業計畫已廢止之礦業用地，而非針對所
有礦業用地。

2.有關礦業權已消滅之礦業用地檢討作業係
依據區域計畫法相關規定辦理，於國土功
能分區圖公告後，區域計畫法即不再適用，
未來國土計畫法上路後，不再辦理區域計
畫法之使用地檢討變更。

3.倘未及於國土計畫上路前完成使用地檢討
變更作業，考量各直轄市、縣(市)之特定
目的事業、窯業、鹽業等用地使用型態多
樣，且分布情形及使用需求均不盡相同，
應由各直轄市、縣(市)政府納入鄉村地區
整體規劃，評估另定土地使用管制規定，
請地方政府按前開方向遵循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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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簡
報頁次

新北市政府所提意見 本署回應說明

P.14
項次
十

本市瑞芳水湳洞、金瓜石地區同屬礦權廢
止之特定目的事業用地，因現況住宅使用
高達6成以上，同樣有居住權保障問題，建
議仍應納入本專案處理。

水金地區屬「特定專用區(特定目的事業用
地)」，面積規模約達303公頃，依據新北市
政府113.4.18提供之土地清冊，經套疊分析
該地區約56%為農林使用；17%為遊憩利用，
住宅使用僅佔3%。亦即水金地區已朝向觀
光遊憩發展，非單純居住問題，倘納入本專
案處理仍無法解決當地主要之觀光遊憩需求，
建議處理方式說明如下：

水湳洞

金瓜石

特定專用區

特定專用區

水湳洞

金瓜石
九份

特專區面積 303.44公頃 2060筆

權屬
私有 300公頃 2039筆

公有 2.9公頃 21筆

使用
現況

農林利用 172.48公頃 56%

遊憩利用 52.95公頃 17%

其他利用 43.48公頃 14%

建築利用 16.52公頃 5%

交通利用 10.88公頃 4%

水利利用 3.26公頃 1%

公共利用 3.86公頃 1%國土利用現況調查成果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

九份
鄉村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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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金地區建議處理方式

研擬空間計畫，整體檢討土地用地類別及管制規定

⚫ 新北市政府可採下列方式之一辦理：

⚫ 本部111年已補助新北市政府辦理瑞芳區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作業400萬元，目前為
期中報告階段，惟該府並未將水金地區議題納入檢討，建議請該府納入研議。

依區域計畫法 辦理新北市區域計畫通盤檢討，按計畫編定使用地

依國土計畫法 辦理鄉村地區整體規劃，另訂適當土地使用規制規定


